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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I 部 － 注 意 事 項  

 
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 
 
1 .  《 2 0 0 4 年 建 築 物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》， 以 下 簡 稱 為 《 建 築 物

（ 修 訂 ） 條 例 》， 建 立 了 一 個 岩 土 工 程 師 名 冊 及 說 明 就 建 築

工 程 的 岩 土 部 分 委 任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的 規 定 。 獲 委 任 的 岩 土

工 程 師 將 負 責 勘 測 、 設 計 及 監 督 有 關 的 岩 土 工 程 ， 並 須 為 有

關 工 程 負 上 法 定 責 任 。  
 
2 .  有 關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的 註 冊 規 定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

三 十 一 日 開 始 實 施 ， 和 就 建 築 工 程 或 街 道 工 程 的 岩 土 部 分 須

委 任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的 規 定 則 會 於 一 年 後 ， 即 在 二 零 零 五 年

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才 開 始 施 行 。  
 
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宜  
 
3 .  就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宜 而 對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作 出 的 修 訂 ， 主

要 包 括 下 述 幾 方 面 ：  
 

( a ) 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新 成 員 組 合 ；  
( b )  刪 除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及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的 註

冊 期 為 一 年 的 選 擇 ； 及  
( c )  刪 除 在 申 請 名 列 於 註 冊 承 建 商 名 冊 時 需 要 在 指 明

表 格 上 顯 示 已 取 得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或

香 港 建 造 商 會 有 限 公 司 的 批 註 的 規 定 。  
 
認 可 人 士 /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的 註 冊 期  
 
4 . 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》，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

程 師 的 註 冊 期 將 由 一 年 延 長 至 五 年 。 在 《 建 築 物 （ 修 訂 ） 條

例 》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生 效 後 ， 所 有 有 關 將 姓 名

或 名 稱 保 留 於 認 可 人 士 /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名 冊 的 申 請 將 會 為

期 五 年 。  
 
5 .  申 請 將 姓 名 或 名 稱 保 留 於 認 可 人 士 /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名

冊 的 費 用 已 經 作 出 修 訂 ， 五 年 註 冊 期 的 費 用 為 1 , 2 0 0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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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I I 部 － 問 答   

 

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 

1 . 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的 主 要 職 責 是 甚 麼 ？  

 《 建 築 物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》 引 入 條 文 ， 規 定 須 就 建 築 工 程

或 街 道 工 程 中 關 於 岩 土 的 部 分，委 任 一 名 註 冊 岩 土 工 程

師 。 獲 委 任 的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將 負 責 勘 測 、 設 計 及 監 督

有 關 的 岩 土 工 程 ， 並 須 就 有 關 工 程 負 上 法 定 責 任 。   

  

2 .  哪 些 人 士 具 備 資 格 申 請 註 冊 為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？  

 i )  申 請 人 必 須 是 屬 於 岩 土 工 程 界 別 的 註 冊 專 業 工 程

師 ， 並 在 申 請 日 期 前 的 3 年 中 的 連 續 1 年 期 間 ，

具 有 岩 土 工 程 師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認 為 適 當 的 在 香

港 取 得 的 岩 土 工 程 實 際 經 驗 ； 或  

i i ) 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有 關 註 冊 岩 土 工 程

師 的 註 冊 制 度 生 效 後 的 1 2 個 月 內 ： 申 請 人 必 須 是

屬 於 土 木 或 結 構 工 程 界 別 的 註 冊 專 業 工 程 師 ， 具

有 可 獲 岩 土 工 程 師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認 可 的 岩 土 工

程 實 際 經 驗 ， 並 曾 在 緊 接 申 請 日 期 前 的 3 年 中 的

連 續 1 年 期 間 ， 具 有 岩 土 工 程 師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

認 為 適 當 的 在 香 港 取 得 的 岩 土 工 程 實 際 經 驗 ； 或

i i i ) 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有 關 註 冊 岩 土 工 程

師 的 註 冊 制 度 生 效 後 的 1 2 個 月 內 ： 申 請 人 必 須 是

名 列 工 程 師 名 單 的 認 可 人 士 或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，

並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第 5 3 I ( 2 ) ( a ) 條 所 列 明 的 條

件 及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2 9 3
中 有 關 “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註 冊 為 註 冊

岩 土 工 程 師 的 事 宜 ” 所 載 的 詳 細 規 定 。  

  

3 .  如 何 申 請 註 冊 成 為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?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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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須 遞 交 已 填 妥 的 指 定 表 格 B A 1 和 訂 明 費 用 申 請 將 姓 名

或 名 稱 加 入 名 冊 內 的 人 士 ， 連 同 填 寫 表 格 B A 1 須 知 內

所 說 明 的 資 料 / 文 件 。 申 請 人 可 從 屋 宇 署 網 站

( w w w. i n f o . g o v. h k / b d )  下 載 表 格 B A 1 及 填 寫 須 知 。  

  

4 .  我 在 哪 裡 可 以 找 到 有 關 申 請 註 冊 成 為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

的 資 料 ?  

 請 參 閱 有 關「 申 請 註 冊 成 為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

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」的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

業 備 考 》 4 3 。 此 外 ， 申 請 人 可 在 屋 宇 署 網 站

( w w w. i n f o . g o v. h k / b d ) 下 載 申 請 表 格 ( 即 表 格 B A 1 )、填 寫

表 格 B A 1 須 知 及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

考 》 4 3 。 至 於 查 詢 有 關 註 冊 成 為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的 事

宜，申 請 人 可 向 屋 宇 署 位 於 九 龍 彌 敦 道 7 5 0 號 始 創 中 心

1 2 - 1 8 樓 的 註 冊 小 組 ( 電 話 號 碼 :  2 6 2 6  1 1 9 2 和 圖 文 傳 真 :

2 6 2 5  0 4 3 7 ) 提 出 。  

 
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宜  

 

1 . 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新 成 員 組 合 包 括 甚 麼 成 員 ?  

 ( 1 )  就 協 助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考 慮 要 求 名 列 於 根 據《 建 築

物 條 例 》 第 8 A ( 1 ) ( a ) 條 備 存 的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的 申 請 而

委 出 的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而 言，該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

委 員 會 由 以 下 人 士 組 成 -  

( a )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代 表 ;  

( b )  3 名 人 士 ， 由 建 築 師 註 冊 管 理 局 、 工 程 師 註 冊 管

理 局 及 測 量 師 註 冊 管 理 局 各 自 從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

結 構 工 程 師 名 單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名 單 中 提 名 1
人 ；  

( c )  由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有 限 公 司 提 名 的 人 士 3 名 ;  

( d )  由 香 港 機 電 工 程 承 建 商 協 會 提 名 的 人 士 1 名 ; 及  

( e )  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從 其 認 為 適 合 的 團 體 所 提 名 的

人 士 之 中 選 出 的 人 士 1 名 。  

 

( 2 )  就 協 助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考 慮 要 求 名 列 於 根 據《 建 築

物 條 例 》 第 8 A ( 1 ) ( b ) 條 備 存 的 專 門 承 建 商 的 申 請 而 委 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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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而 言，該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

會 由 以 下 人 士 組 成 -  

( a )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代 表 ;  

( b )  3 名 人 士 ， 由 建 築 師 註 冊 管 理 局 、 工 程 師 註 冊 管

理 局 及 測 量 師 註 冊 管 理 局 各 自 從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

結 構 工 程 師 名 單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名 單 中 提 名 1
人 ；  

( c )  由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有 限 公 司 提 名 的 人 士 3 名 ; 及  

( d )  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從 其 認 為 適 合 的 團 體 所 提 名 的

人 士 之 中 選 出 的 人 士 2 名 。  

  

2 . 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和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的 註 冊 期 分 別

為 何 ﹖  

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和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的 註 冊 期 均 為

3 年 。  
  
3 .  在 申 請 名 列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或 專 門 承 建 商 的 名 冊 時 ，

我 是 否 需 要 在 指 明 表 格 上 顯 示 已 取 得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

結 構 工 程 師 或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的 批 註 ﹖  

 在 申 請 名 列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或 專 門 承 建 商 的 名 冊 時 ，

你 無 須 在 指 明 表 格 上 顯 示 已 取 得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

工 程 師 或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的 批 註 。 不 過 ， 你 必 須 提 供 以

前 曾 參 予 工 程 的 資 料 ， 以 證 明 有 關 經 驗 屬 實 ， 而 這 些

資 料 須 獲 該 等 工 程 的 相 關 人 士 批 註 。 詳 情 可 參 閱 註 冊

承 建 商 作 業 備 考 3 8 號 。  

  
4 .   申 請 為 註 冊 承 建 商 用 的 指 明 表 格 可 在 何 處 索 取 ﹖ 有 關

申 請 為 註 冊 承 建 商 事 宜 的 查 詢 可 向 何 處 提 出 ﹖  

 有 關 申 請 為 註 冊 承 建 商 用 的 指 明 表 格 （ 包 括 表 格

B A 2 、 B A 2 A 、 B A 2 B 、 B A 2 C ） 可 從 屋 宇 署 網 站

( w w w. i n f o . g o v. h k / b d ) 下 載 。 有 關 申 請 為 註 冊 承 建 商 的

查 詢 ， 可 向 屋 宇 署 轄 下 註 冊 小 組 提 出 （ 地 址 ： 九 龍 彌

敦 道 7 5 0 號 始 創 中 心 1 2 - 1 8 樓 ， 電 話 ： 2 6 2 6  1 1 9 2 ， 傳

真 ： 2 6 2 5  0 4 3 7 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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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的 註 冊 期  
 
1 .  於 《 建 築 物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》 生 效 後 ，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

構 工 程 師 的 註 冊 期 分 別 為 何 ﹖  

 於 《 建 築 物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》 生 效 後 ，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

構 工 程 師 的 註 冊 期 均 為 5 年 。  

  

2 .  申 請 把 姓 名 或 名 稱 保 留 於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

名 冊 的 費 用 為 何 ﹖  

 申 請 把 姓 名 或 名 稱 保 留 於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

名 冊 5 年 的 費 用 為 1 , 2 0 0 元 。  

  

3 .  我 應 在 何 時 提 出 申 請 把 姓 名 或 名 稱 保 留 於 認 可 人 士 ／

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名 冊 內 ﹖  

 在 註 冊 期 屆 滿 前 不 早 於 4 個 月 但 不 遲 於 2 8 天 前 ， 你 便

應 把 姓 名 或 名 稱 保 留 於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名

冊 的 申 請 送 達 建 築 物 事 務 監 督。在 上 述 期 間 外 提 出 的 申

請 ， 將 不 獲 受 理 。  

  

4 .  申 請 將 姓 名 或 名 稱 保 留 於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

名 冊 的 指 明 表 格 可 在 何 處 索 取 ﹖  

 申 請 將 姓 名 或 名 稱 保 留 於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

名 冊 的 指 明 表 格 （ 即 表 格 BA1A ） 可 從 屋 宇 署 網 站

( w w w. i n f o . g o v. h k / b d ) 下 載 。  

 


